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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20-04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证券简称：爱施德，证券代码：002416）股票

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0年4月27日、2020年4月28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

关事项，公司将向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 ）共 1�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79,103,094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0,705.67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全额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阿里巴巴作为战略投资者，并根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与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更好地实施《战略合作协议》中拟议

的业务合作，公司与阿里巴巴和广东新联投资顾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共同出资人民币1亿元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7、公司于2020年4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46,542,054.34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06%；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726,780.40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7.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9,006,120.47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3.2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3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已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为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07,

626,000股为基数，公司回购专户持股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 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利润分配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8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截止2020年5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53 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4月27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证券部

咨询地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龙昌镇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854-2441118

咨询联系人：李建

传真电话：0854-221022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2020-024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民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头孢氨苄胶囊（0.125g）的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药品（0.125g）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

“一致性评价” ）。 华民公司头孢氨苄胶囊（0.25g）已于2019年11月通过一致性评价（详

见公司临2019-049公告）。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 头孢氨苄胶囊

英文名/拉丁名 Cefalexin�Capsules

受理号 CYHB1950752

批件号 2020B02838

剂型 胶囊剂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规格 0.125g（按C16H17N304S计）

药品标准 YBH06692020

原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13020523

申请内容 一致性评价申请

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98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物研究及市场情况

头孢氨苄胶囊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急性扁桃体炎、咽喉炎、中耳炎、鼻窦炎、支气管炎、

肺炎等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头孢氨苄属于第一代口服头孢菌素类

抗生素药物，最早由美国Eli� Lilly�公司于1967年合成，目前国内外有片剂、胶囊剂、干混悬

剂以及颗粒剂等剂型，是一种临床应用比较广泛的抗感染类药物。

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以来，华民公司该药品（0.125g）累计研发投入470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

目前，国内有346家公司拥有头孢氨苄胶囊生产批文，其中包括华民公司在内拥有该药

品（0.125g）生产批文的为226家，华民公司为国内第五家通过该药品（0.125g）一致性评

价的企业。 华民公司该药品（0.125g）2019年销售收入为1867.97万元。 工信部数据显示

2017年头孢氨苄胶囊（0.125g）全国产量为320059万粒，其中华民公司产量为42613万粒。

三、风险提示

华民公司头孢氨苄胶囊（0.125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该药品进一步扩大

市场销售，提升市场竞争力。 因药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

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387

证券简称：基蛋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53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7 － 2020/5/8 2020/5/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4月15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60,380,07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4,152,028.4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7 － 2020/5/8 2020/5/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首发限售股股东南京爱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苏恩本、苏恩奎、孔婷婷、王勇由公

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持股

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4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6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36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68568577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932

证券简称：明德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16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20年4月24

日、2020年4月27日、2020年4月2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关于公司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相关情况的说明：

公司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 （荧光PCR法）（以下简称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盒”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13日披露的

《关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1）。

同时，公司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核酸提取试剂、新型冠状病毒IgM/IgG抗体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血气分析仪、血气检测试剂盒、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检测试剂盒共6个产品获得欧盟

CE准入，拥有进入欧盟市场资格。

近日，公司生产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拟中选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检测试剂集中采购，有望提

高公司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市场占有率，促进相关产品国内市场的开拓，提升

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拟中选湖

北省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检测试剂集中采购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

目前新冠疫情持续时间无法准确估计，且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和厂家的同类检测产品不断增加，市

场对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的需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销售

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2、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

受新冠病毒疫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及公司为支援抗疫而大量捐赠影响，预计公司一季度业绩同比

下降70%—100%（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15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

2020-012）。

3、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5、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祺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65,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1,3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5）。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披露

公司预定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如股价异动发生在

年度报告或半年度报告披露前10个交易日内， 应当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预披露。 2019年度， 公司拟以

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6,585,147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

（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

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五、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

2020-030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2020年4月24日、4月27日、4月2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要事项。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经公司核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交投” ）询证确认，截至

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公司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

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

2020-031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

司中标宁波创维双智双创产业园项目

一期施工总承包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工集团” ）近日收到创维集团有限公司招标办公室签发的《中标通知书》，根据该中标通

知书，建工集团为宁波创维双智双创产业园项目一期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标单位，具体情况如下：

1、工程名称：宁波创维双智双创产业园项目施工总承包。

2、工程地点：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兆龙路东侧，规划一路南侧，规划二路西侧。

3、工程规模：总用地面积48,544㎡，总建筑面积约115,327㎡，其中地下建筑面积35,384㎡、地上建

筑面积79,943㎡、建筑占地面积16,724㎡、容积率1.6，建筑密度为34.45%，绿地率35%，限高60m，业态

为2栋高层办公用房，以及多栋3至5层的花园式独栋办公用房，地下室一层。

4、中标价：人民币450,000,000元，即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整。

5、计划开工日期：2020年5月30日，计划开竣日期：2022年12月31日。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5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泰达能源提供

46,000

万元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95.5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198.79%，对

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60.00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24.82%，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能源”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

行” ）申请授信46,000万元，期限一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4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

时）会议、9月26日召开的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和9月29日召开的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公司

2019年度为泰达能源提供担保的额度为293,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泰达能源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14,000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60,000万元，泰达能源可用担保额度为133,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9年5月31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万象路187号

4.�法定代表人：马剑

5.�注册资本：25,196万元整

6.�主营业务：石油地质勘查服务、煤炭地质勘查服务、天然气地质勘查服务；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沥

青油零售，百货、服装、文化体育用品、日用杂品、五金、交电、木材、建筑材料、塑料制品、家具、金属材料、

焦炭批发兼零售；物流策划；货物进出口；汽油、煤油、柴油批发；苯、石脑油、石油醚、铝粉、汽油、煤油、柴

油[闭杯闪点≤60℃]等无储存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26,968.28 339,895.72

负债总额 298,777.77 312,369.60

流动负债总额 298,777.77 312,369.60

银行贷款总额 59,000.00 59,000.00

净资产 28,190.51 27,526.12

- 2019年度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1,699,928.94 241,897.43

利润总额 2,312.10 -664.39

净利润 2,229.30 -664.3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泰达能源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四）泰达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渤海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

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续费及其它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和其它应付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项

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债权人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

（二）担保金额：46,000万元。

（三）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该笔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泰达股份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届满， 担保额度的审

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中润华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华隆” ）和邹凌提供

保证式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

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 根据被担保人泰达能源资产质量等，董事会认为担保风

险可控。 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中润华隆和邹凌提供保证式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2019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仍为136.00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95.5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总额的198.79%。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四）《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37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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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铜峰电子”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下发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

通知》（2020司冻0427-01号）及其附件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中

院” ）向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公司获悉，控股股东----安徽铜峰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峰集团”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

如下：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冻结股份是

否为限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

因

铜峰集

团

是 19,927,178 21.07 3.53 否 2020-04-27 2023-04-26

甘肃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诉前保

全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铜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94,561,2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6%。

铜峰集团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94,5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4%，占公司总

股本的16.74%。

截止目前，铜峰集团所持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具体情况如下：

执行法院 冻结起始日期

冻结股份数量

（股）

本次冻结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本次冻结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备注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

2019-08-29 94,561,280 100 16.76

司法冻结，期限三年（详见公司

2019-033号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10-24 94,561,280 100 16.76

司法轮候冻结，期限三年(详见公

司2019-037公告)

安徽省铜陵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12-20 30,000,000 31.73 5.32

司法轮候冻结，期限三年

(详见公司2019-040公告)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0-04-27 19,927,178 21.07 3.53 司法轮候冻结，期限三年

三、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相关说明

经征询铜峰集团，本次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原因是铜峰集团涉及为其控股股东铁牛

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所致。根据兰州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申请人甘肃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兰州中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兰州中院（2020）

甘01执保194号民事裁定书，对铜峰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进行了司法轮候冻结。

四、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控股股东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应金额，是否存在主体和债

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止目前，铜峰集团已到期未兑付债务金额为28,509万元。 铜峰集团至今未发行企业

债券，没有进行信用评级。

因债务纠纷,铜峰集团目前已立案的涉诉案件8起（其中两起案件为铜峰集团股份司

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案件，详细情况见铜峰电子2019年8月30日、10月26日相关公告），

累计诉讼金额117,075.51万元，其中：铜峰集团本部借款涉诉金额10,491万元，连带担保

涉诉金额106,584.51万元。 除以上诉讼外，铜峰集团目前无其他重大涉诉情况。

2、控股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止目前，铜峰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防控应对措施。

公司与铜峰集团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铜峰集团均保持独立。 截至

目前， 铜峰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事项暂时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

铜峰集团目前正积极与债权人沟通，争取妥善处理本次纠纷及股份被冻结事宜。 铜峰

集团将加快盘活存量资产，积极回笼资金，争取相关政策支持与新增流动性支持，努力化解

质押风险， 防范信用危机。 由于铜峰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质押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

99.94%，累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100%，存在一定的债务违约及

诉讼风险，如果铜峰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后期被强制执行，可能会引发公司控制权变更。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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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的诉讼执行受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已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公司为原告，二审公司为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7,028,648.40元及相应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的执行申

请，后续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原告” ）于2018年11月9日披露

了公司就与武汉普天云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天” ）、上海储瑞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储瑞” ）买卖合同纠纷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提

起诉讼，该案件已于2018年9月20日获得法院受理（受理案件通知书编号：（2018）苏0507

民初6121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4）。

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收到法院下达的 《民事判决书》（（2018） 苏0507民初6121

号），一审判决被告武汉普天云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储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7,236,412.36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79,463元， 合计

款项人民币7,315,875.36元；被告上海储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9,382,773.04元并赔偿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人民

币33万元，原被告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及相关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

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起的诉讼一审判决

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

就上述一审判决，公司、武汉普天均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公司于2019年8月6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编号：（2019）苏05民终7285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起的诉讼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37）。

公司于2020年1月9日收到法院下达的《民事判决书》（（2019）苏05民终7285号），二

审判决：（一）维持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6121号民事判决第

一、二、三项；（二）撤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6121号民判决

第四项；（2018）苏0507民初612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驳回原告的其他请求；（三）案涉以

武汉普天云储科技有限公司名义与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WYC-201609-092、WYC-201609-102、WYC-201610-104、WYC-G1-201701-009、

WYC-G1-201702-024、WYC-G1-201704045、WYC-G1-201705061、

WYC-G1-201706-078、WYC-G1-201706-0780、WYC-G1-201706087、

WYC-G1-201706-090、WYC-G1-201707-110、WYC-G1-201801-004、

WYC-G1-201801-005、WYC-G1-201808-041的合同中未履行部分予以解除；（四）

驳回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

11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的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提起的诉讼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1）。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收到法院下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 苏0507执502

号）：关于公司与上海储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公司向我院申请执行，经

审查，该申请符合受理条件，我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执行。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公司的执行申请，后续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苏0507执502号）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